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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预算编制变化及相关问题问答 

 

 一、 2017 年预算编制范围是什么？ 

“一上”阶段： 

（一）基本支出预算（基础数据库） 

基础信息表：填报基础信息表和规范津补贴表。 

（二）项目支出预算（项目库） 

1、涉及院级项目库和财政项目库。“一上”院属单位只报院下达的

项目，并按照院下达单位的二级项目名称填报。实验室、修购、研究

生培养补助、现代农业、基建、JG 等均不报。 

2、二级项目名称包括：基本科研业务费、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运

行维护、科研条件与技术支撑体系专项、GF 科技创新经费（事业费）、

GF 科技创新经费（基建）、重大科研装备研制、学部（院士）活动经

费、对外合作与交流经费、人才支撑体系专项、引进国外杰出人才专

项经费、战略先导专项（按专项）。 

3、今年入库的二级项目全部按新增项目报送。 

(三) 新增资产配置相关预算 

（四）支出规划（编制范围和流程）：教育支出按照“二上二下”

程序编制 2017-2019 年支出规划，与 2017 年部门预算编制同步进行。

（我院只涉及两个大学） 

 “二上”阶段： 

（一）全口径报送：严格按照“一下”控制数，编制包含财政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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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和非财政拨款在内的全口径支出预算。 

（二）涉及政府性基金报表不填报，基础信息表不填报。 

（三）支出规划（编制范围和流程）：教育支出按照“二上二下”

程序编制 2017-2019 年支出规划，与 2017 年部门预算编制同步进行。

（我院只涉及两个大学） 

二、“一上”基础数据库的填报范围有哪些？ 

需要填报基础信息表和规范津补贴表。 

（一）基础信息填报：基础信息表（录入 01 表）、事业单位人员

情况表（录入 03 表） 

（二）津贴补贴经费需求填报：中央部门规范津贴补贴单位基础

信息表（录入 01 表）、中央部门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补贴经费需求表

（录入 04 表）、中央部门事业单位规范津贴补贴经费渠道及缺口情况

表（录入 07 表） 

※ 2015 年 1 月 1 日以后标准变化（有文件）的单位必须填报津

贴补贴经费需求，标准不变的不填。 

三、“一上”基础信息库如何填报？ 

（一）对人员编制、实有人数、机构设置等情况较上年发生变化

的，要说明原因并提供证明文件。 

（二）所属事业单位编制内增人的，要提供增人依据、理由以及

人员和经费需求分析等情况。 

（三）新增离退休人员的，要如实反映。 

（四）因离退休人员补贴标准变动需调整财政补助经费规模的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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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要填报规范津贴补贴经费测算相关数据，须经人事部门审核。 

（五）基础信息库中各类信息的填报质量，尤其是人员编制、实

有数、规范津贴补贴经费需求等数据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基本支出预

算安排，请各单位务必准确填报、认真核对。 

四、今年项目库有哪些重大改革？ 

涉及院级项目库和财政项目库。 

（一）院级项目库：通过 ARP 由机关各部门填报；机关各部门项

目组织方式暂不改变；填报的项目包括经评审项目和未评审项目。 

（二）财政项目库：院属单位在国库支付模块查询项目库，在财

政部预算管理系统中填报项目库，二级项目按汇总项目填报。 

五、 项目库填报要求有哪些？ 

（一）所属一级项目：按规定的一级项目选择填报（下发建议数

也会明示）。 

（二）项目名称：必须严格按照下发建议数的二级项目填报。 

（三）项目类别：全部选择“专项业务费项目”。 

（四）项目周期：除先导、修购等项目，院下达的汇总二级项目

全部按最长周期时间填报。 

六、2017 年项目库填报主要变化是什么？ 

细化“项目支出明细”， 二级项目按照“项目活动-子活动-分项支出

-标准-支出计划”的层次编报，其中“项目活动”，各单位可按照院级项

目明细填报，子活动及以下根据实际情况填报。 

七、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的编制范围和填报的相关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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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编制范围: 所有使用财政性资金及其他资金购置车辆，租用

土地、办公用房、业务用房，以及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和

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的，要编制新增资产配置相关预算。 

（二）填报内容: 2016 年 6 月 1 日存量情况（如实填报）; 2017

年计划处置数量（按规定）; 2017 年新增资产数（充分预计）。 

八、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编制相关要求？ 

（一）车辆: 原则上不允许新增购置公务用车，更新购置车辆的，

应在新增资产配置表中做报废计划。 

（二）租用: 单位报送的租用土地、办公用房、业务用房申请应

与 2017 年二级项目挂钩。 

（三）设备: 设备购置申请应与 2017 年二级项目挂钩，一上未下

达项目的设备不报，待二上下达时上报；200 万元以上设备要进行联

合评议。（7 月 15 日前将联合评议材料报条财局科技条件处） 

九、新增资产配置预算主要变化在哪？ 

（一）办公用房：按照办公室用房、公共服务用房、设备用房和

附属用房等四类填报，应符合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（发改

投资【2014】2674 号）规定标准； 

（二）购置车辆、租用土地房屋、购置设备：要填报详细说明，

未填报说明的，财政部不予批准。如：设备购置包括购置设备的必要

性、设备主要规格参数等。 

十、“二上”预算填报要求是什么？ 

（一）合理反映结转资金：充分预计、反映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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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转资金，根据结转资金情况相应调整经济分类预算。对结转资金较

多的项目，应酌情调减 2017 年预算。财政部批复 2017 年预算时一并

批复部门上年底结转资金情况。 

（二）三公经费：2017 年中央部门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

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原则上不得超过 2016年预算规模。 

（三）住房改革支出预算：如实填报住房改革支出预算，并优先

消化 财政拨款结转资金，动用公房出售收入和其他资金。住房改革

支出预算应与《2017 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住房住房改革支出预算表》

一致（7 月 18 日会审）。 

（四）政府采购预算：依据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确

定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的范围（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项目、单价或批

量 50 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、60 万元以上的基建工程），对所有使用

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资金采购政府采购范围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支

出完整编制政府采购预算。 

（五）政府购买服务：按照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有关要求，认真

填报“政府购买服务支出表”，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

上的政府采购服务项目应同时反映在政府采购预算中，资金在部门预

算中由单位统筹安排。 

十一、系统安装是二上批复模块为什么没有下拉菜单？ 

主要是因为单位没有安装院 4 月份下发的 2016 年度部门预算二上

批复，应按照《中央部门预算 2016 批复升级包使用说明及操作流程

图》接受预算批复数据及项目库后再升级 2017 年预算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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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系统安装是出现如下界面该如何解决？ 

 

这种问题是系统的个性问题，需要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详细分析。

现在财政部信息中心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。各部委的普遍做法是关机

后重启，如不成功请更换一台新电脑重新装入。 

十三、“一上”项目结余如何预计？ 

原则上，“一上”通过项目库的支出计划反映预算需求数，如果预

计有结余可以通过减少当年预算申请，不需要预计结余，严禁使用项

目调整功能。“二上”时应根据项目实际支出情况，科学合理预计年

底结余。 

十四、GF 科技创新项目是否填报？ 

GF 科技创新项目“一上”需要填报。从国防司下达的 JG 项目“一

上”不报，“二上”报。 

十五、项目支出明细表如何填报？ 

因我院今年对项目进行了整合，项目名称可按照院规定

的几类项目填报，“项目活动”各单位可按照院级项目明细

填报，子活动及以下根据实际情况填报。举例说明，供大家

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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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预算编制其他事项说明 

对三年滚动规划和滚动预算的内涵与作用、预算编制流程、相关

部门和单位工作职责、绩效管理相关问题以及其他未提及的预算管理

要求，参见 2015 年下发的“2016-2018 年规划及 2016 年部门预算有关

问题解答”。 

 

   

 

 

 

 


